
 

浙江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深化种业体制

机制改革的若干意见 

 

各市、县（市、区）人民政府，省政府直属各单位： 

为增强种业创新能力和发展活力，加快发展现代种业，

促进农业发展方式转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种子法》有

关规定和《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深化种业体制改革提高创新能

力的意见》（国办发〔2013〕109 号）有关精神，经省政府同

意，现就深化种业体制机制改革提出以下意见： 

一、深化种业科研体制改革 

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支持公益性科研院所和高

等院校开展种业基础性、公益性、前沿性研究，加大对其开

展育种理论、共性技术、种质资源挖掘、功能性基因克隆、

育种材料创新等研究的支持力度，增强种业基础性研究能力。

完善育种协作攻关组织模式，根据生产需求和发展趋势，统

筹育种资源和力量开展协作攻关，着力选育一批具有自主知

识产权的突破性优良品种。完善育种科技项目管理办法，改

进成果评价体系，品种选育课题立项和结题时要突出育成品

种的推广应用规模指标。完善品种审定制度，鼓励开展特异

性、功能性品种选育，避免低水平、重复性育种。 

二、加快建立商业化育种资源向企业流动的机制 



 

公益性科研院所和高等院校所办的种业企业要按照“产

权清晰、股权多元、权责明确、管理科学”的要求，完善企

业法人治理结构，并按规定实现事企脱钩。对完成企业化改

革的科研院所或企业自建研发机构，优先进行高新技术企业

认定；改革后，育种科研人员在科研院所、高等院校工作期

间符合国家规定计算的连续工龄，按规定视同基本养老保险

缴费年限。鼓励种业企业与科研院所和高等院校构建技术研

发平台，建立以市场为导向、资本为纽带、利益共享、风险

共担的产学研相结合的种业技术创新体系。加快推进育种材

料、技术等育种资源向种业企业流动，提升种业企业技术创

新能力，加快构建种业基础性研究与商业化育种分工协作的

新型种业科技体系。 

三、做大做强育繁推一体化的现代种业企业 

鼓励骨干种业企业按照“资源整合、优势互补、做强做

优”的原则开展不同形式的兼并重组，省农业发展投资基金

加大对符合条件种业企业的资本注入，吸引社会资本参与，

优化其资本结构，积极推进种业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深入

推进国有科研院所、国有种业企业、民营种业企业合作，积

极探索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PPP）模式，发挥多方优势，实

现融合发展。支持有条件的企业建立育种研发机构或团队，

引进高层次专业人才和育种创新材料，提升育种创新基础设

施装备水平，积极开展商业化育种研发，建设高标准种子生



 

产基地，构建“互联网+”种业电子商务营销平台，奖励企业

自主育成的突破性或具有重大应用价值农作物新品种的选

育推广，引导企业向育繁推一体化发展。税务部门要按照国

家有关规定减免育繁推一体化种业企业和种子行业信用等

级 A 级以上企业兼并重组涉及的增值税，企业从事农作物新

品种选育的所得免征企业所得税，企业育种研发费用按规定

享受企业所得税加计扣除优惠政策。省农信联社、省农发行

要加大信贷支持力度，对符合条件的育繁推一体化种业企业

给予一定的政策性贷款授信额度。省财政重点支持培育省级

以上农作物育繁推一体化种业企业。 

四、建立健全科研人才双向流动机制 

破除人才流动的体制机制障碍，推进育种创新成果与种

业对接、研发人员创新劳动与其利益对接，鼓励事业单位种

业骨干科技人员通过兼职、挂职、签订合同等方式到种业企

业开展技术服务，鼓励高校青年教师到种业企业从事博士后

研究工作。科研院所和高等院校种业科技人员，经所在单位

同意，可以在完成本职工作的前提下，到种业企业兼职并领

取报酬，也可以带着项目、成果到种业企业开展创新工作或

创办企业，其人事关系 5 年内保留在原单位，其在种业企业

开展技术服务期间，与所在单位其他在岗人员享受同等参加

专业技术职务评聘、岗位等级晋升和社会保险等权利，促进

科研人才在事业单位和企业之间的合理双向流动。 



 

五、进一步明确种业成果处置和收益分配比例 

公益性科研院所和高等院校利用国家拨款发明的育种

材料、新品种和技术成果可以作价到企业投资入股，也可以

上市交易，严禁私下违规交易；科研院所和高等院校的种业

科研成果转让收入可按照 60%—95%的比例奖励给完成人及

其团队，允许国有种业企业对有贡献的科技人员和管理层采

用股权激励（增量持股或增量奖股）、期权分配、技术入股等

方式进行奖励；完善育种科技项目管理办法，逐步改变论文

导向机制，并将商业化育种成果及推广面积作为职称评聘、

科技奖项的重要依据。 

六、建立健全公益性资源开放共享机制 

利用国家种业科技成果产权交易平台，探索建立浙江省

种业科技成果交易平台和托管中心，制订交易管理办法，拓

宽种业科技成果向企业转化的渠道。加快建立种业科技成果

管理数据库，并有序向社会公开；加快完善种质资源保护管

理体系；财政资金支持建设的科研基础设施、大型科研仪器

和专利基础信息资源要逐步向社会开放，充分发挥其公益性

资源的作用。 

七、加强组织领导和政策支持 

加大对种子生产基地扶持力度，支持种业企业与制种大

户、农民合作社建立长期稳定的合作关系，种业企业的种子

加工、晾晒等配套设施用地按照《浙江省国土资源厅浙江省



 

农业厅关于进一步支持设施农业发展的通知》（浙土资〔2015〕

9 号）规定执行。探索开展种子保险，率先开展水稻制繁种

与种子质量政策性保险试点工作，切实降低水稻制繁种农户

和种业企业生产经营风险，维护广大农民群众的利益和社会

稳定。各地要进一步健全种业管理体制，加强种业工作力量，

加大财政支持力度，完善监管服务机制，严厉打击侵犯品种

权和制售假劣种子等违法犯罪行为，为种业发展提供良好环

境。 

浙江省人民政府办公厅 

2015 年 12 月 28日 


